崇明区2021年平安示范景区创建实施方案
为扎实推进我区文旅行业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，努力争创“崇明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”的样板，着力抓牢抓实崇明平安示范景区创建，为第十届花卉博览会及后花博营造平安、和谐、有序的旅游环境，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，以平安示范景区创建为样本，为平安崇明建设贡献文旅的智慧和力量。根据《2021年崇明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重点项目安排》（崇市域治理办〔2021〕1号）和《崇明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任务分解》，结合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平安示范景区创建实际，特制定此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紧紧围绕平安建设工作安排，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，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”和“谁经营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维护景区和谐安全稳定，深入扎实地做好景区治安安全、生产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等工作，努力实现“无事故、秩序好、游客满意”的工作目标，促进崇明各A级旅游景区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创建对象

辖区内A级旅游景区
三、创建项目
（一）区级平安示范景区 

（二）市级平安景区

四、创建要求

（一）区级平安示范景区

1.创建标准。见附件1。

2.申报要求。一年一申报，一年一复核。

（二）市级平安景区

1.创建标准。和区级平安示范景区创建标准一致，满足连续3年被评为区级平安示范景区。

2.申报要求。一年一申报，一年一复核。

五、具体安排
（一）宣传动员阶段（2021年5月1日至5月31日）。传达平安示范景区创建相关文件精神，明确创建任务目标，利用多元形式开展宣传活动，积极营造平安示范景区创建的浓厚氛围。
（二）组织落实阶段（2021年6月1日至9月31日）。要求A级旅游景区结合实际，制定平安示范景区创建实施方案及时细化项目责任。进一步安排部署，集中精力查隐患、抓整改、促提升、保平安，着力推进平安示范景区创建工作。

（三）自检自查阶段（2021年10月1日至10月15日）。根据区文旅局下发区级平安示范景区和市级平安景区创建申报标准（附件1、附件2），各A级旅游景区对照标准开展自检自查，及时补齐平安创建短板，做到应有尽有，并将所开展相关工作材料整理归档，以备检查验收时查阅。
（四）检查验收阶段（2021年10月16日至10月30日）。在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，区文化旅游局联合区相关职能部门对各A级景区创建情况进行验收，通过验收的将颁发平安示范景区牌匾。
（五）总结提炼阶段（2021年11月1日至12月30日）。总结提炼好经验，并固化形成长效管理机制，对标平安示范景区创建要求，强化景区安全管理，区文旅局就项目创建进行总结，形成工作小结。

    六、相关要求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景区要高度重视平安示范景区创建工作，对照创建标准要求，及时抓排查、纠隐患、促整改，抓提升、促和谐、保平安。区文旅局将适时深入景区开展督导工作，对平安创建工作不重视、不落实、不认真的景区，区文化旅游局将作为联合执法检查的重点单位。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景区要以平安示范景区创建活动为载体，进行广泛宣传动员，推进景区综合治理措施全面落实，务求实效，不断提高景区工作人员素质，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维护社会治安和平安创建的积极性。

（三）按时上报材料。2021年10月15日前，各A级旅游景区将“区级平安示范景区创建申报表”报区文化和旅游局，联系人：范建华，联系电话：59622933。
附件：1.区级平安示范景区创建申报表

      2.市级平安景区创建申报表

附件1

	区级平安示范景区创建申报表

	申报景区名称
	
	地   址
	

	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创建标准
	体制机制
	1.具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；

	
	
	2.具有完善的救援体系；

	
	“六有”
工作落实情况
	1.有完备的安全防护措施；　　

	
	
	2.有完善的安全宣传内容；

	
	
	3.有24小时受理的投诉咨询服务体系，及时调解旅游活动中发生的矛盾纠纷；

	
	
	4.有严格的安全教育培训体制；

	
	
	5.有定期、定时的治安巡逻巡查；

	
	
	6.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。

	
	“六无”工作落实情况
	1.景区内近三年无刑事、治安案件；

	
	
	2.无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现象；

	
	
	3.无重大安全隐患；

	
	
	4.近三年无旅游安全事故；

	
	
	5.近三年无火灾事故；

	
	
	6.无邪教类案事件。

	申报景区
	本场所已对照标准进行自检自查，并将相关情况在上表中作如实反馈。
 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区文化旅游局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附件2

	市级平安景区创建申报表

	申报景区名称
	
	地   址
	

	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创建标准
	体制机制
	1.具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；

	
	
	2.具有完善的救援体系；

	
	“六有”
工作落实情况
	1.有完备的安全防护措施；　　

	
	
	2.有完善的安全宣传内容；

	
	
	3.有24小时受理的投诉咨询服务体系，及时调解旅游活动中发生的矛盾纠纷；

	
	
	4.有严格的安全教育培训体制；

	
	
	5.有定期、定时的治安巡逻巡查；

	
	
	6.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。

	
	“六无”工作落实情况
	1.景区内近三年无刑事、治安案件；

	
	
	2.无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现象；

	
	
	3.无重大安全隐患；

	
	
	4.近三年无旅游安全事故；

	
	
	5.近三年无火灾事故；

	
	
	6.无邪教类案事件。

	
	区级平安示范景区创建情况
	连续3年被评为区级平安示范景区。

	申报景区
	本场所已对照标准进行自检自查，并将相关情况在上表中作如实反馈。
 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区文化旅游局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  抄送：区市域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年5月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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